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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一

館
陶
縣
志
卷
之
三

法
治
志

立
法

司
法

禮
有
曰
謹
修
其
法
而
審
行
之
又
曰
先
王
之
爲
樂
也
以
法
治
也
故

凡
立
有
定
式
可
以
遵
循
則
效
者
謂
之
法
國
家
豫
立
法
律
規
則
依

之
以
布
政
施
敎
者
謂
之
法
治
國
昔
魯
論
言
審
法
度
孟
子
曰
上
無

道
揆
下
無
法
守
則
賊
民
興
管
子
之
治
齊
也
曰
法
者
所
以
興
功
懼

暴
律
者
所
以
定
分
止
爭
是
胥
天
下
之
人
納
之
軌
物
之
中
乃
所
謂

法
治
也
自
十
七
世
紀
法
儒
孟
德
斯
鳩
創
三
權
分
立
之
說
立
法
權

屬
諸
議
會
司
法
權
屬
諸
法
院
行
政
權
屬
諸
政
府
三
者
各
自
獨
立

不
相
侵
越
乃
爲
立
憲
國
之
通
例
民
國
革
新
易
專
制
爲
共
和
約
法

明
定
予
人
民
以
法
律
上
之
自
由
剗
除
階
級
一
律
平
等
必
人
人
以

法
自
治
毫
無
軌
外
之
行
動
而
後
物
物
稱
情
平
施
乃
能
舉
世
以
相

安
館
邑
人
好
儒
學
質
直
懷
義
夙
有
古
之
風
烈
則
準
情
立
法
因
時

制
治
無
畸
輕
畸
重
之
失
而
後
收
共
守
共
由
之
效
法
治
之
關
係
民

德
增
進
民
權
保
障
者
顧
不
重
乎
哉
志
法
治

一

立
法

在
昔
前
淸
政
體
專
制
國
家
之
元
首
有
無
限
權
力
可
由
一
人
之

意
思
以
制
定
法
律
並
無
所
謂
代
表
民
意
之
立
法
機
關
也
自
光

緖
庚
子
義
和
團
肇
釁
之
後
淸
廷
鑒
於
國
勢
日
危
厲
行
新
政
三

十
四
年
冬
明
詔
豫
備
立
憲
省
城
乃
有
諮
議
局
籌
備
處
之
創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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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二

並
立
全
省
地
方
自
治
研
究
所
宣
統
元
年
正
月
限
令
各
縣
保
送

公
正
士
紳
二
人
入
所
肄
業
是
謂
籌
備
縣
議
會
議
員
之
嚆
矢
本

縣
知
事
孫
方

遵
令
選
送
學
員
二
名
茲
爲
列
表
於
左

館
陶
縣
選
送
地
方
自
治
研
究
所
學
員
一
覽
表

檔案

學

員

姓

名

年

齡

資

格

具

保

結

人

姓

名

備

考

徐

恩

溥

三

八

文

生

拔

貢

王

鼎

和

文

生

樊

紹

業

上

二

名

均

係

品

學

兼

優

素

孚

衆

望

王

壽

愷

三

一

文

生

恩

貢

宋

金

鏡

廩

生

李

蓮

舫

宣
統
二
年
正
月
本
縣
奉
山
東
全
省
地
方
自
治
籌
辦
處
札
派
徐

恩
溥
王
壽
愷
爲
本
縣
自
治
研
究
所
敎
習
所
長
熊
廷
獻
同
年
三

月
初
一
日
本
縣
自
治
研
究
所
開
學
學
員
四
十
名
是
年
十
月
底

聽
講
員
韓
樹
棟
等
四
十
名
一
律
畢
業
分
別
發
給
憑
照

宣
統
二
年
十
月
本
縣
縣
議
會
議
員
翟
蘭
彬
被
選
爲
議
長
杜
廣

居
爲
縣
城
董
事
會
總
董

謹

按

前

淸

光

緖

三

十

四

年

雖

經

明

詔

籌

備

立

憲

並

籌

辦

地

方

自

治

翌

年

設

立

山

東

諮

議

局

兼

督

促

各

縣

尅

期

完

成

縣

自

治

之

規

模

但

事

屬

創

舉

頭

緖

紛

繁

一

般

民

衆

旣

未

曉

然

於

地

方

自

治

之

原

理

即

對

於

選

等

法

自

難

收

推

行

盡

利

之

實

效

各

縣

議

事

董

事

等

會

不

過

粗

有

端

倪

求

得

大

多

數

之

健

全

議

員

代

表

地

方

眞

正

民

意

完

全

副

合

立

法

之

眞

精

神

更

屬

難

能

之

事

民

族

主

義

世

界

各

國

俱

已

勃

興

則

君

主

立

憲

亦

不

適

於

二

十

世

紀

之

生

存

競

爭

此

國

民

革

命

之

所

以

應

運

而

興

而

帝

制

聿

廢

也

民
國
更
新
元
年
四
月
縣
議
會
改
組
翟
蘭
彬
爲
正
議
長
孫
文
傑

爲
副
議
長
嗣
翟
蘭
彬
病
故
孫
文
傑
改
選
爲
正
議
長
于
愼
輿
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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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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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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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公
弼
相
繼
爲
副
議
長
茲
將
縣
議
會
議
員
及
參
事
員
姓
名
列

於
左

縣
議
會
議
員

翟
蘭
彬
初

選

爲

正

議

長

孫
文
傑
改

選

爲

正

議

長

于
愼
輿
初

選

爲

副

議

長

閻
公
弼
改

選

爲

副

議

長

辛
鏡
淸

張
耀
宗

古
爲
己

王
立
功

郭
子
嵐

宋
淸
廉

欒
維
棟

王
紹
曾

馬
修
珍

郭
維
堃

史
可
讀

田
五
辰

張
靑
雲

嚴
仙
洲

谷
雲
橋

姜
鳳
修

薛
有
瑜

么
金
相

夏
東
岱

樊
錫
齡

縣
參
事
員

牛
拱
辰

徐
恩
溥

李
廉
靜

劉
英
才

謹

按

縣

議

會

議

員

於

開

會

時

對

於

地

方

應

興

應

革

或

豫

算

决

算

及

關

於

縣

自

治

與

縣

單

行

規

則

各

事

項

有

提

案

及

議

決

之

權

但

與

議

員

本

身

有

關

係

者

非

經

全

會

許

可

不

得

與

議

良

以

縣

議

會

爲

全

縣

民

意

代

表

機

關

非

眞

正

訴

合

民

衆

意

思

不

得

以

個

人

私

見

妄

有

建

白

乃

足

表

見

立

法

機

關

之

特

別

尊

嚴

且

凡

議

决

之

案

得

以

施

行

無

弊

方

堪

造

福

地

方

不

負

民

衆

公

選

殷

殷

期

望

之

本

意

此

共

和

立

憲

國

家

之

基

本

意

思

機

關

非

優

秀

健

全

之

分

子

實

未

易

盡

乃

職

責

所

以

縣

議

會

議

員

選

法

固

應

嚴

格

規

定

而

全

縣

公

民

行

使

選

權

時

尤

宜

審

愼

從

事

也

民
國
三
年
冬
縣
議
會
奉
令
停
止
五
年
一
月
洪
憲
首
難
旋
帝
制

雖
經
廢
滅
翌
年
四
月
張
勳
又
有
復
辟
不
軌
之

縱
尅
期
翦
除

大
憝
七
八
年
間
又
苦
匪
患
民
不
聊
生
立
法
機
關
漸
亦
無
形
消

滅
迨
十
七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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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

縣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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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國
民
政
府
統
一
以
後
刷
新
內
政
十
九
二
十
年
間
明
令
限
期
完

成
縣
自
治
之
基
本
工
作
二
十
一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本
縣
奉

省
政
府
民
字
第
一
零
零
七
四
號
訓
令
轉
奉

行
政
院
令
以
縣
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縣
參
議
員
選

法
業
經
明
令
公
布
抄
發
各
該

法
原
條
文
轉
發
飭
知
令
發
原
件
到
縣
茲
將
各
該
法
條
文
照
錄

於
後
以
便
考
究

縣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民

國

二

十

一

年

八

月

十

日

國

民

政

府

公

布

第
一
條

縣
參
議
會
之
組
織
除
縣
組
織
法
已
有
規
定
外
依
本
法

之
規
定

第
二
條

縣
參
議
會
爲
全
縣
人
民
代
表
機
關

第
三
條

縣
參
議
會
有
議
决
左
列
事
項
之
權

一

關
於
籌
備
區
長
民
選
及
完
成
縣
自
治
事
項

二

關
於
縣
單
行
規
則
事
項

三

關
於
縣
豫
算
决
算
事
項

四

關
於
整
理
縣
財
政
收
入
募
集
縣
公
債
及
其
他
增
加
縣

民
負
擔
事
項

五

關
於
經
營
縣
公
有
財
產
及
公
有
營
業
事
項

六

關
於
縣
民
生
計
及
救
濟
事
項

七

關
於
促
進
縣
敎
育
及
其
他
文
化
事
項

八

縣
公
民
行
使
創
制
權
提
交
審
議
事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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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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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九

縣
長
交
議
事
項

十

其
他
應
興
應
革
事
項

第
四
條

縣
參
議
員
由
縣
公
民
直
接
選

之

縣
參
議
員
選

法
另
定
之

第
五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名
額
在
人
口
未
滿
十
五
萬
之
縣
爲
十
五

名
超
過
十
五
萬
者
每
人
口
三
萬
應
增
參
議
員
一
名

第
六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任
期
二
年
得
再
被
選

第
七
條

縣
參
議
員
於
任
期
內
因
事
故
去
職
時
由
候
補
當
選
人

依
次
遞
補
其
任
期
以
補
足
前
任
未
滿
之
期
爲
限

第
八
條

縣
參
議
員
不
得
兼
任
本
縣
縣
政
府
及
其
所
屬
機
關
公

務
員

第
九
條

縣
參
議
員
爲
無
給
職
但
在
開
會
期
內
得
照
地
方
情
形

酌
給
旅
費

每
十
條

縣
參
議
員
於
一
會
期
內
無
正
當
理
由
而
缺
席
至
五
次

以
上
者
視
爲
辭
職
卽
由
候
補
當
選
之
人
遞
補

第
十
一
條

縣
參
議
員
對
於
縣
政
府
不
得
保
薦
人
員
或
有
其
他
請

託
情
節

第
十
二
條

縣
參
議
會
設
議
長
副
議
長
各
一
人
由
縣
參
議
員
用
無

記
名
投
票
法
互
選
之

議
長
或
副
議
長
因
事
故
出
缺
時
應
依
前
項
規
定
即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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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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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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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補
選

第
十
三
條

縣
參
議
會
開
會
時
議
長
主
席
議
長
有
事
故
時
副
議
長

主
席
議
長
副
議
長
俱
有
事
故
時
由
參
議
員
互
推
一
人

爲
臨
時
主
席

第
十
四
條

縣
參
議
會
每
三
個
月
開
常
會
一
次
但
經
縣
長
或
縣
參

議
員
五
分
上
之
請
求
應
即
召
集
臨
時
會
常
會
臨
時
會

之
會
期
均
不
得
逾
一
月

第
十
五
條

縣
參
議
會
非
有
過
半
數
參
議
員
之
出
席
不
得
開
議
議

案
之
表
决
以
出
席
參
議
員
過
半
數
之
同
意
行
之
可
否

同
數
時
取
决
於
主
席

第
十
六
條

縣
參
議
會
議
案
與
參
議
員
本
身
有
關
係
者
非
經
縣
參

議
會
之
許
可
不
得
與
議

第
十
七
條

縣
參
議
會
會
議
公
開
之
但
主
席
或
參
議
員
三
人
以
上

提
議
經
會
議
通
過
時
得
禁
止
旁
聽

第
十
八
條

縣
參
議
會
開
會
時
得
請
縣
長
局
長
或
科
長
列
席
報
吿

或
說
明

第
十
九
條

縣
參
議
會
决
議
案
咨
送
縣
長
分
别
執
行
如
縣
長
延
不

執
行
或
執
行
不
當
時
縣
參
議
會
得
呈
請
該
管
上
級
機

關
核
定
之

第
二
十
條

縣
長
認
縣
參
議
會
之
决
議
案
不
當
時
應
即
詳
具
理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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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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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送
交
覆
議
如
全
體
參
議
員
三
分
二
以
上
仍
執
前
議
而

縣
長
仍
認
爲
不
當
時
應
卽
提
付
縣
公
民
依
法
複
決
之

第
廿
一
條

縣
公
民
對
於
縣
參
議
會
得
依
法
行
使
罷
免
權

第
廿
二
條

縣
公
民
對
於
縣
參
議
會
得
依
法
行
使
創
制
權

第
廿
三
條

縣
公
民
對
於
縣
參
議
會
之
決
議
得
依
法
行
使
複
決
權

第
廿
四
條

縣
參
議
會
議
事
規
則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
第
廿
五
條

本
法
施
行
日
期
及
其
區
域
以
命
令
定
之

縣
參
議
員
選

法
民

國

二

十

一

年

八

月

十

日

國

民

政

府

公

布

第
一
章

總
則

第
一
條

本
法
依
縣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等
四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制

定之

第
二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名
額
依
縣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第
五
條
之
規

定

第
三
條

凡
依
法
爲
縣
公
民
者
有
選

縣
參
議
員
之
權

第
四
條

有
前
條
選
舉
權
之
公
民
年
滿
二
十
五
歲
具
有
左
例
資

格
之
一
者
得
被
選
爲
縣
參
議
員

一

曾
在
初
級
中
學
以
上
學
校
畢
業
者

二

經
自
治
訓
練
及
格
領
有
證
書
者

三

曾
任
職
業
團
體
職
員
一
年
以
上
者

四

曾
辦
地
方
公
益
事
務
著
有
成
績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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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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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第
五
條
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不
得
有
選

權
及
被
選
舉
權

一

褫
奪
公
權
者

二

禁
治
產
者

三

吸
用
鴉
片
或
其
代
用
品
者

第
六
條

左
列
各
欵
人
員
停
止
其
選
舉
權
及
被
選
舉
權

一

現
任
本
縣
區
域
內
之
公
務
員

二

現
役
軍
人
或
警
察

左
列
各
欵
人
員
停
止
其
被
選
舉
權

一

現
任
小
學
校
敎
職
員

二

現
在
學
校
之
肄
業
生

三

僧
道
及
其
他
宗
敎
師

第
七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選

以
原
有
自
治
區
爲
選

區
每
區
應

選
縣
參
議
員
名
額
依
人
口
比
例
定
之

選

區
中
有
按
人
口
比
例
不
敷
選
出
參
議
員
一
名
或

於
選
出
若
干
名
外
仍
有
零
數
致
參
議
員
名
額
分
配
困

難
時
應
比
較
各
選

區
零
數
之
多
寡
將
餘
額
依
次
歸

零
數
較
多
之
區
選
出
之
如
兩
區
以
上
零
數
相
同
時
以

抽
籤
定
之
各
選

區
縣
參
議
員
名
額
之
分
配
由
選

委
員
會
依
前
二
項
之
規
定
擬
定
請
選

監
督
核
准
公

吿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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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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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第
八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選

以
民
政
廳
廳
長
爲
選
舉
監
督

第
九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選

事
務
由
選

委
員
會
辦
理
之

第
十
條

縣
選

委
員
會
以
縣
長
爲
委
員
長
各
區
區
長
爲
委
員

第
十
一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之
辦
事
規
則
由
民
政
廳
定
之

第
十
二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選

應
於
星
期
日
或
例
假
日
行
之
其
日

期
由
選

委
員
會
擬
定
請
選

監
督
核
准
公
吿
之

第
十
三
條

縣
參
議
員
之
選

各
選

區
應
於
同
日
行
之

第
二
章

選
舉
人
名
册
及
登
記

第
十
四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於
選
舉
期
前
按
選
舉
區
造
具
選
舉

人
名
册

第
十
五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於
辦
理
登
記
十
日
前
將
各
選
舉
區

選
舉
人
姓
名
榜
示
於
各
該
區
之
鄕
鎭
公
所

縣
鄕
鎭
居
民
對
於
前
項
榜
示
認
爲
有
錯
誤
或
遺
漏
時

得
於
榜
示
後
五
日
內
向
各
該
鄕
鎭
公
所
聲
明
更
正

第
十
六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於
選
舉
期
三
十
日
前
在
各
鄕
鎭
公
所

設
立
選
舉
人
登
記
事
務
所
辦
理
選
舉
人
登
記
事
務
以

鄕
鎭
長
爲
登
記
事
務
員

第
十
七
條

登
記
事
務
員
之
職
務
如
左

一

掌
管
事
務
所
之
啟
閉

二

審
查
登
記
者
之
是
否
合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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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保
管
選
舉
人
名

四

維
持
事
務
所
秩
序

五

其
他
與
登
記
有
關
係
之
事
項

第
十
八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於
開
始
辦
理
選
舉
人
登
記
五
日
前

將
登
記
程
序
於
各
鄕
鎭
廣
爲
揭
示
之

登
記
期
間
以
十
日
爲
限
連
星
期
日
在
內

第
十
九
條

縣
公
民
赴
選

人
登
記
事
務
所
登
記
時
經
登
記
事
務

員
審
查
合
格
應
給
與
選

證
一
張
選

證
由
登
記
事

務
員
署
名

第
二
十
條

縣
公
民
因
登
記
事
務
不
服
登
記
事
務
員
之
審
查
時
得

於
五
日
內
聲
請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决
定
之

第
三
章

選
舉
人
投
票

第
廿
一
條

選
舉
人
投
票
各
以
本
鄕
鎭
爲
投
票
區

第
廿
二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於
選

時
分
設
投
票
所
於
各
鄕
鎭
公

所
以
鄕
鎭
長
爲
投
票
所
事
務
員

第
廿
三
條

投
票
所
事
務
員
之
職
務
如
左

一

掌
管
投
票
所
之
啟
閉

二

發
給
投
票
紙

三

保
管
投
票
匭
及
投
票
人
名
簿

四

維
持
投
票
所
秩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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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五

選
定
投
票
監
察
員

六

其
他
與
投
票
有
關
係
之
事
項

第
廿
四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編
定
各
選
舉
區
之
投
票
人
名
簿
並

按
照
定
式
製
成
投
票
匭
分
交
於
各
投
票
所
投
票
人
名

簿
應
載
明
選
舉
人
姓
名
性
別
年
齡
籍
貫
及
住
所
或
居

所

第
廿
五
條

縣
選

委
員
會
應
按
照
定
式
製
成
投
票
紙
分
交
於
各

投
票
所

第
廿
六
條

投
票
人
以
列
名
於
其
本
投
票
區
之
投
票
人
名
簿
者
爲

限
但
被
選

人
不
限
於
本
鄕
鎭
之
公
民

第
廿
七
條

投
票
所
除
投
票
人
投
票
監
察
員
及
本
所
事
務
員
外
他

人
不
得
擅
入

第
廿
八
條

投
票
人
應
親
到
投
票
於
領
投
票
紙
時
繳
驗
選

證
並

在
投
票
人
名
簿
所
載
本
人
姓
名
下
籖
字

第
廿
九
條

投
票
人
每
人
祇
領
投
票
紙
一
張

第
三
十
條

投
票
人
用
無
記
名
連
記
式
行
之

第
三
一
條

投
票
人
於
投
票
所
內
除
關
於
投
票
方
法
得
與
事
務
員

問
答
外
不
得
與
他
人
接
談

第
三
二
條

投
票
所
事
務
員
應
於
投
票
人
投
票
前
將
投
票
匭
當
塲

啟
示
隨
將
匭
之
內
層
封
固
非
至
開
票
時
不
得
再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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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第
三
三
條

投
票
人
之
選

票
應
自
寫
自
投
但
不
能
自
寫
者
將
請

本
投
票
所
臨
時
指
定
代
書
人
於
投
票
監
察
員
監
視
下

代
寫
之

第
三
四
條

投
票
人
將
票
投
入
匭
後
應
即
退
出

第
三
五
條

投
票
人
倘
有
冒
替
或
其
他
違
反
法
令
情
事
投
票
所
事

務
員
得
制
止
其
投
票
但
事
後
應
將
經
過
情
形
報
吿
縣

選

委
員
會

第
三
六
條

投
票
完
畢
時
應
將
投
票
匭
之
外
層
嚴
加
封
鎖

第
三
七
條

每
一
投
票
區
設
投
票
監
察
員
十
人
掌
理
投
票
時
一
切

監
察
事
務
由
投
票
所
事
務
員
就
投
票
人
名
簿
所
載
選

人
中
選
定
年
齡
最
長
及
最
幼
者
各
五
人
充
之

前
項
監
察
員
應
儘
先
投
票
在
塲
監
察
非
至
投
票
完
畢

封
鎖
匭
之
外
層
後
不
得
離
投
票
所

第
四
章

開
票
及
檢

第
三
八
條

各
投
票
匭
於
投
票
完
畢
後
卽
日
由
投
票
所
事
務
員
及

投
票
監
察
員
共
同
將
該
投
票
匭
送
至
各
該
區
公
所
由

區
長
依
投
票
匭
送
到
之
先
後
順
序
開
票
開
票
時
各
該

投
票
監
察
員
均
應
蒞
場
監
視
之

第
三
九
條

各
區
長
於
開
票
完
畢
後
至
遲
於
翌
日
將
各
該
選

區

選
舉
結
果
連
同
所
有
選
舉
票
送
縣
選

委
員
會
核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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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公
吿
之

第
四
十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於
核
對
各
選
舉
區
選

結
果
時
選
舉

監
督
或
其
代
表
均
應
蒞
塲
監
視
之

第
四
一
條

縣
選

委
員
會
於
檢
票
時
應
將
票
數
與
投
票
人
名
簿

簽
到
人
數
對
照

第
四
二
條

凡
選
舉
票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無
效

一

寫
不
依
式
者

二

夾
寫
他
事
者

三

字
迹
糢
糊
不
能
認
識
者

四

不
用
製
定
之
投
票
紙
書
寫
者

第
五
章

當
選
及
應
選

第
四
三
條

當
選
人
以
在
各
該
選
舉
區
得
票
較
多
數
者
定
之
票
數

相
同
時
以
抽
籖
定
之

後
補
當
選
人
應
以
前
項
次
多
數
者
充
之
其
名
額
與
當

選
人
同

第
四
四
條

各
選
舉
區
當
選
人
及
候
補
當
選
人
確
定
後
縣
選
舉
委

員
會
應
將
當
選
人
候
補
當
選
人
姓
名
及
所
得
票
數
分

别
榜
示
於
各
區
之
鄕
鎭
公
所
並
通
知
各
該
當
選
人

第
四
五
條

當
選
人
願
否
應
選
應
於
接
到
通
知
五
日
內
答
覆
逾
期

不
答
覆
者
視
爲
不
願
應
選
當
選
通
知
書
交
到
當
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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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所
或
居
所
時
視
爲
當
選
人
接
到
通
知
之
日
當
選
人

願
應
選
者
由
選
舉
監
督
發
給
當
選
證
書

第
六
章

選
舉
及
當
選
無
效

第
四
六
條
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選
舉
無
效

一

死
亡

二

被
選
舉
人
資
格
不
符
經
法
庭
判
决
確
定
者

三

當
選
票
數
不
實
經
法
庭
判
決
確
定
者

第
四
七
條

一
選

區
之
選
舉
無
效
與
其
他
選
舉
區
無
涉

第
四
八
條

選
舉
無
效
經
法
庭
判
决
後
應
於
十
日
內
重
行
依
法
選

第
四
九
條
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時
當
選
無
效

一

死
亡

二

被
選

人
資
格
不
符
經
法
庭
判
决
確
定
者

三

選
舉
票
數
不
實
經
法
庭
判
决
確
定
者

第
五
十
條

當
選
無
效
或
當
選
人
不
願
應
選
時
應
以
各
該
選

區

候
補
當
選
人
依
次
遞
補
之

第
七
章

選
舉
訴
訟

第
五
一
條

選
舉
人
確
認
辦
理
選
舉
人
有
無
弊
及
其
他
違
法
情
事

時
得
於
當
選
人
姓
名
榜
示
後
五
日
內
向
該
管
司
法
機

關
起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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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第
五
二
條

選

人
確
認
當
選
人
資
格
不
符
或
票
數
不
實
及
落
選

人
確
認
所
得
票
數
應
當
選
而
未
當
選
時
得
依
前
條
之

規
定
起
訴

第
五
三
條

選

訴
訟
應
先
於
各
種
訴
訟
審
判
之
並
以
一
審
爲
止

第
五
四
條

關
於
選

之
犯
罪
依
刑
法
處
斷
之

第
八
章

附
則

第
五
五
條

本
法
未
盡
事
項
或
發
生
疑
義
時
由
縣
選

委
員
會
呈

請
選

監
督
決
定
之

第
五
六
條

縣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於
選

完
畢
後
十
日
內
將
選

經

過
情
形
呈
報
選

監
督
並
將
選
舉
票
分
别
有
效
無
效

附
送
選

監
督
保
存
之
其
保
存
期
間
爲
二
年

第
五
七
條

縣
選

委
員
會
應
將
當
選
人
候
補
當
選
人
姓
名
呈
報

省
政
府
轉
咨
內
務
部

第
五
八
條

本
法
施
行
日
期
及
區
域
以
命
令
定
之
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本
縣
奉

省
政
府
民
字
第
三
四
七
零
號
訓
令

轉
准

內
政
部
咨
以
奉

行
政
院
令
轉
奉

國
民
政
府
令
縣
市
參
議
會
兩
組
織
法
及
縣
市
參
議
員
兩
選
舉

法
定
自
本
年
即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起
施
行
轉
令
通
行
飭

遵
轉
飭
知
照

二
十
三
年
三
月
本
縣
奉
民
政
廳
第
五
六
三
號
訓
令
轉
奉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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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令
淮

內
政
部
咨
以
奉

行
政
院
指
令
畧
開
應
由
部
督

促
各
省
從
速
完
成
下
級
自
治
組
織
並
一
面
將
縣
參
議
會
籌
設

程
序
按
照
現
情
更
訂
呈
核
等
因
查
訓
政
時
期
依
照

中
央
决

定
各
縣
市
地
方
自
治
限
於
二
十
三
年
底
一
律
完
成
縣
參
議
會

爲
全
縣
民
意
代
表
機
關
關
係
極
重
亟
應
尅
期
成
立
以
利
進
行

按
照
縣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欵
所
載
縣
參
議
會
之
職

權
有
關
於
籌
備
區
長
民
選
及
完
成
縣
自
治
事
項
之
規
定
良
以

時
機
急
迫
縣
參
議
會
之
責
任
重
要
成
立
不
容
或
緩
應
與
自
治

組
織
事
項
兼
程
並
進
乃
能
計
日
程
功
惟
各
省
之
情
形
不
同
各

縣
之
事
勢
互
異
若
限
制
同
一
時
期
成
立
容
有
未
便
自
不
得
不

因
地
制
宜
參
酌
各
該
縣
實
况
分
期
辦
理
惟
至
遲
不
得
過
二
十

三
年
十
二
月
以
後
應
即
查
照
嚴
飭
所
屬
從
速
完
成
下
級
自
冶

組
織
並
將
所
屬
各
縣
按
照
實
際
狀
况
擬
定
縣
參
議
會
籌
設
程

序
列
表
送
核
等
因
轉
飭
遵
照
同
年
八
月
奉
令
發
修
訂
山
東
省

縣
參
議
會
籌
設
程
序
表
到
縣
茲
將
該
表
照
列
於
左

修
訂
山
東
省
縣
參
議
會
籌
設
程
序
表

檔案

期

別

月

份

應

辦

事

項

備

考

第一期

七

月

成
立
縣
選

委
員
會

該
會
辦
事
細
則
由
民
政
廳
擬
定
通
飭
遵
照

八

月

各
鄕
鎭
將
戶
口
調
查
及
公
民
登
記
各
事
項

辦
理
完
竣
造
册
送
會

公
民
登
記
及
戶
口
調
查
業
經
通
飭
各
縣
辨
理
在
案

第二

九

月

各
鄕
鎭
造
具
選

人
名
册
送
會
公
布
選

人
姓
名
並
選

日
期



ZhongYi

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十
七

期

十
月

如
期
施
行
選

並
將
被
選
人
公
布

第三期

十
一
月

縣
參
議
會
組
織
成
立

十
二
月

報
部
備
案

說明

一
本
表
係
關
於
選

議
員
部
分
其
聘
任
議
員
之
成
分
及
其
產
生
方
法
另
定
之

一
各
縣
得
將
每
月
份
辦
理
情
形
呈
報
備
案

一
各
縣
選

委
員
會
得
於
縣
參
議
會
成
立
後
撤
銷
之

二
十
三
年
九
月
本
縣
奉
民
政
廳
第
三
零
二
一
號
訓
令
轉
奉

省
政
府
令
以
奉

行
政
院
令
發
扶
植
自
治
時
期
縣
市
參
議
會

暫
行
組
織
辦
治
縣
市
參
議
員
違
法
失
職
暫
行
處
分
辦
法
等
件

轉
發
原
件
令
遵
茲
將
各
原
件
照
錄
於
左

扶
植
自
治
時
期
縣
市
參
議
會
暫
行
組
織
辦
法

一

本
辦
法
根
據
改
進
地
方
自
治
原
則
要
點
之
解
釋
制
定
之

二

扶
植
自
冶
時
期
縣
市
參
議
員
以

下

簡

稱

參

議

員

之
名
額
依
現
行
縣
市

參
議
會
組
織
法
之
規
定
但
在
人
口
稀
少
人
選
困
難
縣
分
得
由

省
政
府
擬
定
名
額
咨
請
內
政
部
核
定
之

三

聘
任
參
議
員
名
額
及
資
格
依
解
釋
第
十
二
及
第
十
三
項
之
規

定

四

民
選
參
議
員
應
依
現
行
縣
市
參
議
員
選
舉
法
選

之
其
有
特

殊
情
形
須
變
通
辦
理
者
應
詳
敘
理
由
報
請
內
政
部
核
准
行
之

五

參
議
員
任
期
一
年

六

民
選
參
議
員
於
任
期
內
因
故
去
職
時
由
候
補
當
選
人
依
次
遞



ZhongYi

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十
八

補
聘
任
參
議
員
因
故
去
職
時
由
縣
市
長
另
聘
均
以
補
足
前
任

未
滿
之
期
爲
限

七

扶
植
時
期
縣
市
參
議
會
以

下

簡

稱

參

議

員

之
職
權
依
現
行
縣市

參
議
會

組
織
法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
八

縣
市
參
議
會
之
經
費
豫
算
由
參
議
會
擬
定
函
請
縣
市
政
府
轉

呈
民
政
廳
核
准
由
縣
市
政
府
地
方
欵
項
下
撥
給

九

現
行
縣市

參
議
會
組
織
第
八
條
至
第
二
十
條
之
規
定
扶
植
時
期

縣
市
參
議
會
適
用
之
但
第
二
十
條
內
提
付
縣市

公
民
依
法
複
決

應
代
以
呈
請
該
管
工
級
機
關
核
定
之

十
縣
市
參
議
會
對
縣
市
長
交
議
案
件
應
提
前
審
議
如
延
不
審
議

縣
市
長
得
於
本
屆
會
議
閉
會
後
呈
上
級
機
關
核
准
行
之
但
在

閉
會
前
一
星
期
內
交
議
者
不
在
此
限

十
一

參
議
會
因
審
查
提
案
之
便
利
得
分
爲
法
制
社
會
敎
育
建
設

財
政
警
衛
地
政
等
組

前
項
各
組
之
設
置
及
人
員
之
推
選
由
參
議
會
議
决
定
之

十
二

縣
市
參
議
會
設
書
記
長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至
三
人
並
依
事
務

之
繁
簡
得
酌
用
僱
員
其
名
額
由
縣
市
政
府
擬
定
報
請
上
級
機

關
核
定
之

書
記
長
由
議
長
副
議
長
提
請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決
任
用
之
書
記

僱
員
由
議
長
副
議
長
委
任
之
並
函
縣
市
政
府
轉
報
上
級
監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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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十
九

機
關
備
案
但
均
不
得
由
參
議
員
兼
任

十
三

議
長
副
議
長
掌
理
日
常
事
務
並
導
揮
監
督
會
內
各
職
員

十
四

議
長
副
議
長
如
有
放
棄
職
守
情
事
得
由
縣
市
參
議
員
三
分

之
一
以
上
之
提
出
經
參
議
會
之
議
决
函
縣
市
政
府
轉
請
上
級

監
督
機
關
核
准
改
選
之

十
五
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决
案
應
於
每
次
會
畢
後
呈
民
政
廳
備
案

十
六
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長
副
議
長
選
舉
及
改
選
應
連
同
選
舉
票
函

由
縣
市
政
府
電
請
民
政
廳
查
核
備
案

十
七

市
參
議
員
不
得
按
月
支
定
額
公
費

十
八

縣
參
議
員
缺
席
次
數
至
每
屆
會
期
開
會
次
數
三
分
一
以
上

者
不
得
支
領
旅
濟

十
九

縣
市
參
議
會
開
會
由
議
長
副
議
長
召
集
但
在
議
長
副
議
長

未
選
定
前
由
縣
市
長
召
集
之

二
十

縣
市
參
議
會
定
期
開
會
時
應
函
由
市
縣
政
府
轉
報
上
級
監

督
機
關
備
案

廿
一

縣
市
參
議
會
常
會
會
期
不
得
逾
三
星
期
臨
時
會
會
期
不
得

逾
二
星
期

廿
二
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事
規
則
及
辦
事
細
則
由
縣
市
參
議
會
白
行

議
訂
函
由
縣
市
政
府
呈
請
民
政
廳
備
案

廿
三

本
辦
法
呈
行
政
院
核
准
公
布
後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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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二
十

縣
市
參
議
員
議
員
違
法
失
職
暫
行
處
分
辦
法

一

扶
植
自
治
及
開
始
自
治
時
期
對
民
選
縣
市
參
議
會
之
參
議
員

及
議
會
之
議
員
以

下

總

稱

參

議

員

違
法
失
職
處
分
權
由
上
級
監
督
機

關
行
使
之

二
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會
之
監
督
機
關
爲
民
政
廳

三

工
級
監
督
機
關
對
於
縣
市
參
議
員
之
違
法
失
職
處
分
爲
三
種

申
誡

停
職

撤
職

四

停
職
處
分
不
能
超
過
三
個
月
以
上
撤
職
處
分
民
政
廳
應
呈
報

省
政
府
備
案

五

不
服
民
政
廳
撤
職
處
分
之
參
議
員
得
呈
訴
於
省
政
府
省
政
府

之
決
定
爲
最
後
之
決
定

六

本
辦
法
呈
行
政
院
核
准
公
布
後
施
行

二
十
三
年
十
月
本
縣
奉
民
政
廳
第
三
一
六
七
號
訓
令
轉
奉
省

政
府
令
以
地
方
財
政
困
難
籌
設
縣
參
議
會
一
案
已
呈

中
央
准
予
緩
辦
轉
令
知
照
以

上

檔

案

茲
將
本
縣
民
國
初
年
被
選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員
曁
被
選
第
一
屆

省
議
會
議
員
各
姓
名
與
舊
劃
分
七
自
治
區
及
十
九
年
遵
令
重

新
劃
分
八
自
治
區
先
後
被
選
各
區
區
長
等
姓
名
次
第
列
舉
於左

山
東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員

樊
紹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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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立
法

二
十
一

山
東
第
一
屆
省
議
會
議
員

張
鸞
芹

全
縣
先
後
被
選
各
區
區
長
里

長

鄕

鎭

長

等

繁

多

不

及

備

載

道
區
區
長

杜
廣
成

郭
子
嵐

德
區
區
長

鄭
顯
和

李
逢
曈

仁
區
區
長

于
愼
輿

于
愼
皐

義
區
區
長

霍
慶
雲

禮
區
區
長

王
延
緖

董
炳
源

陳
紹
曾

智
區
區
長

王
繼
曾

馬
修
珍

焦
汝
敬

信
區
區
長

郝
金
鏞

韓
鴻
基

劉
國
楨

第
一
區
區
長

趙
之
濬

竇
新
民

第
二
區
區
長

王
元
泰

閻
兆
麟

李
書
勳

武
宏
揚

王
拙
如

第
三
區
區
長

程
官
雲

暴
長
興

第
四
區
區
長

沈
欽
文

李
書
勳

趙
之
濬

林
兆
河

第
五
區
區
長

霍
瑞
雨

郭
一
麟

孫
龍
章

第
六
區
區
長

韓
樹
棟

李
遇
文

第
七
區
區
長

么
富
恭

秦
義
合

第
八
區
區
長

郝
介
眉

王
拙
如

武
宏
掦

謹

按

縣

參

議

員

選

舉

法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縣

選

舉

委

員

會

以

縣

長

爲

委

員

長

各

區

區

長

爲

委

員

是

區

長

一

職

對

於

縣

參

議

員

選

舉

之

籌

備

程

序

及

選

舉

之

一

應

事

務

均

有

贊

助

委

員

長

順

序

實

施

之

重

大

責

任

所

望

有

縣

選

舉

委

員

之

責

者
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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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
法
治
志

司
法

二
十
二

縣

參

議

會

組

織

法

縣

參

議

員

選

法

等

豫

加

以

共

同

之

研

究

免

致

臨

時

有

誤

也

二

司
法

在
昔
前
淸
旣
係
獨
裁
政
體
司
法
權
與
行
政
權
向
未
劃
分
順
治

四
年
春
頒
大
淸
律
各
縣
長
官
以
一
身
而
兼
行
政
司
法
職
權
對

於
民
刑
訴
訟
一
切
訴
訟
案
件
雖
躬
親
審
鞫
而
批
判
文
牘
則
槪

由
刑
錢
兩
席
各
就
主
管
民
刑
事
任
擬
具
文
稿
送
由
邑
宰
書
行

簽
發
在
素
研
法
律
者
尙
能
以
自
由
心
裁
修
改
批
判
稿
件
一
衷

於
平
而
在
缺
乏
法
律
學
識
者
則
一
假
諸
刑
錢
兩
幕
之
手
其
操

行
弗
嚴
者
遂
不
免
有
畸
輕
畸
重
失
出
失
入
之
弊
雖
有
上
級
臬

司
可
以
平
反
庶
獄
而
負
屈
含
寃
者
覊
押
於
囹
圄
之
中
號
哭
於

杖
箠
之
下
者
正
不
知
其
凡
幾
是
以
康
熙
十
八
年
特
遣
法
官
會

同
各
省
撫
臬
察
審
刑
獄
乾
隆
十
一
年
奉
諭
省
刑
以
逮
光
緖
三

十
四
年
變
法
圖
强
籌
備
憲
政
旋
於
京
津
設
立
司
法
機
關
獨
立

執
行
法
律
以
保
障
人
民
之
權
利
法
益
然
事
屬
創
始
一
切
法
規

未
臻
完
備
外
而
各
縣
仍
由
縣
令
兼
司
審
判
事
務
此
則
淸
末
時

期
雖
監
於
中
外
大
勢
銳
意
圖
新
豫
備
立
憲
然
專
制
餘
威
仍
難

徹
底
革
盡
而
司
法
權
更
未
有
若
何
之
獨
立
精
神
也

民
國
革
新
元
年
冬
本
縣
奉
令
頒
縣
公
署
暫
行
分
科
治
事
章
程

乃
設
有
司
法
專
科
掌
理
民
刑
訴
訟
批
判
豫
審
等
事
件
旋
奉
令

改
設
幇
審
員
承
辦
審
判
民
刑
訴
訟
案
件
縣
知
事
仍
有
兼
理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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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司
法

二
十
三

法
事
務
之
權
以
逮
十
六
年
底
未
有
變
更

十
七
年

國
民
政
府
統
一
以
後
七
月
十
三
日
本
縣
奉
山
東
高
等
法
院
令

發
戰
地
各
縣
縣
法
院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並
於
八
月
奉
令
委
臧
著

畯
代
理
館
陶
縣
法
院
審
判
官
檢
察
官
由
縣
長
兼
任
於
是
年
九

月
一
日
開
院
是
爲
縣
司
法
權
獨
立
之
嚆
矢
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本
縣
法
院
奉
令
改
組
七
月
八
日
並
令

委
黃
敦
漢
爲
館
陶
縣
法
院
檢
察
官
自
是
檢
察
事
務
由
檢
察
官

負
責
本
縣
法
院
完
全
組
織
成
立
茲
將
館
陶
縣
法
院
組
織
及
其

經
費
列
表
於
左

山
東
館
陶
縣
法
院
組
織
曁
經
費
一
覽
表

十
九
年

檔

案

職

別

員
名
額

俸
給
薪
資

全

年

豫

算

數

備

考

審
判
官

兼
院
長

一

員

月
俸
一
百
一
十
元

一

三
二
○
元

檢
察
官

一

員

月
俸
一
百
元

一

二
○
○

主
任
書
記
員

一

員

月
俸
三
十
五
元

四
二
○

法
院
主
任
書
記
員
一
員
全
年
俸
給
共
支
如
上
數

書
記
員

一

員

月
俸
三
十
元

三
六
○

檢
察
處
書
記
員
一
員
全
年
俸
給
共
支
如
上
數

錄

事

三

名

月
各
支
十
六
元

五
七
六

錄
事
法
院
二
名
檢
察
處
一
名
全
年
薪
水
共
支
如
上
數

承
發
吏

二

名

月
各
支
十
二
元

二
八
八

法
院
承
發
吏
二
名
全
年
薪
水
共
支
如
上
數

檢
驗
吏

一

名

月
支
十
二
元

一
四
四

檢
察
處
檢
驗
吏
一
名
全
年
薪
水
共
支
如
上
數

侯
補
書
記
員

一

名

每
月
津
貼
二
十
元

二
四
○

法
院
候
補
書
記
員
一
員
全
年
津
貼
如
上
數



ZhongYi

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司
法

二
十
四

司
法
警
察

五

名

月
各
支
十
元

六
○
○

檢
察
處
法
警
五
名
全
年
警
餉
共
支
如
上
數

公

丁

五

名

月
各
支
八
元

四
八
○

公
丁
法
院
三
名
檢
察
處
二
名
全
年
共
支
工
資
如
上
數

辦

公

費

月
共
支
六
十
四
元

七
六
八

本
項
法
院
月
支
二
十
四
元
檢
察
處
月
支
四
十
元
全
年
共
支

如
上
數

總

計

五
百
四
十
二
元

元

六

五
○
四

本
欵
法
院
月
支
二
百
七
十
五
元
檢
察
處
月
支
二
百
六
十
七

元
全
年
共
支
六
千
五
百
零
四
元

謹

按

本

縣

法

院

自

十

八

年

七

月

一

日

獨

立

組

織

完

成

審

檢

兩

職

務

各

有

專

員

負

責

縣

長

則

專

任

行

政

事

務

然

法

院

警

寡

力

薄

遇

有

緝

匪

捕

兇

重

大

案

件

則

仍

由

縣

長

指

撥

隊

警

恊

助

逮

捕

且

盜

匪

重

案

仍

由

縣

長

訊

實

適

用

懲

治

盜

匪

法

逕

電

省

政

府

核

准

正

法

至

關

於

適

用

普

通

刑

法

判

罪

者

則

函

送

法

院

法

辦

惟

因

刑

訊

廢

止

命

盜

要

犯

在

偵

查

時

期

若

未

檢

有

犯

罪

確

據

移

送

審

判

後

再

事

調

查

更

非

易

易

諸

要

犯

自

知

罪

重

往

往

狡

不

認

供

遂

致

有

以

犯

罪

嫌

疑

不

能

證

明

而

倖

脫

法

網

者

在

文

明

立

憲

各

國

一

般

人

民

各

具

有

獨

立

生

活

能

力

盜

匪

旣

少

間

有

爲

匪

之

犯

司

偵

探

者

亦

皆

具

有

專

長

立

刻

可

以

破

獲

賍

證

此

外

國

所

以

盜

患

絕

少

而

我

國

各

縣

恒

苦

匪

患

是

非

盡

立

法

之

不

嚴

乃

以

偵

查

機

關

未

盡

完

善

遂

致

審

判

工

轉

多

困

難

各

縣

法

院

比

比

類

然

甯

獨

館

陶

一

邑

云

爾

哉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一
月
一
日
本
縣
奉
令
法
院
裁
撤
改
設
承
審
員
縣

長
盧
少
泉
兼
理
司
法
事
務
原
審
判
官
仇
立
鼎
改
委
爲
承
審
員
關

於
民
刑
輕
微
案
件
承
審
員
負
審
判
專
責
其
案
情
較
重
大
者
縣
長

承
審
員
共
同
負
責
此
制
施
行
後
縣
長
與
承
審
員
檢
察
審
判
職
權

旣
難
獨
立
劃
分
尙
易
和
衷
共
濟
茲
將
本
縣
改
設
承
審
員
後
組
織

槪
况
畧
述
於
左

縣
長
兼
理
司
法
事
務
不

另

支

薪

承
審
員
一
員
月
支
俸
給
一
百
元

司
法
書
記
員
一
員
月
支
俸
給
四
十
元



ZhongYi

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司
法

二
十
五

收
費
書
記
員
一
員
月
支
俸
給
四
十
元

錄
事
二
名
月
各
支
薪
水
十
六
元

執
達
吏
二
名
月
各
支
薪
水
十
二
元

司
法
警
察
六
名
暫

由

縣

政

府

政

警

兼

代

勤
務
一
名
暫

由

縣

政

府

勤

務

撥

充

茲
將
館
陶
縣
法
院
成
立
期
內
歷
任
審
判
官
及
檢
察
官
各
姓
名
與
改

用
承
審
制
後
各
承
審
員
姓
名
分
别
列
舉
於
左

館
陶
縣
法
院
審
判
官

臧
著
畯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八

日

奉

委

來

縣

同

年

十

二

月

一

日

奉

令

令

職

吳
榮
誥
十

七

年

十

二

月

一

日

接

任

二

十

年

一

月

奉

令

調

省

劉
星
海
二

十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接

任

同

年

六

月

奉

令

調

省

仇
立
鼎
二

十

年

六

月

一

日

接

任

二

十

二

年

一

月

一

日

由

審

判

官

奉

令

改

委

爲

承

審

員

檢
察
官

黃
敦
漢
十

八

年

七

月

八

日

到

任

二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十

二

日

卸

任

徐
炳
藻
二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接

任

同

年

十

月

十

日

調

任

冠

縣

王
序
楫
二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十

一

日

接

任

同

年

十

一

月

四

日

調

任

莒

縣

楊
銘
恩
二

十

一

年

十

一

月

五

日

接

任

同

年

十

二

月

三

十

日

離

任

承
審
員

仇
立
鼎
二

十

二

年

一

月

一

日

由

原

審

判

官

留

任

同

年

十

二

月

奉

令

調

省

畢
熙
儒
二

十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二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卸

任



ZhongYi

館

陶

縣

志

法
治
志

司
法

二
十
六

魯
天
演
二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同

年

九

月

調

任

肥

城

邵
元
凱
二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到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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